
 

 

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分為三級  
 

第 1 級   

註冊承辦商可裝置、保養、修理和檢查任何設有電路或其他儀

器以探測煙霧或火警，並會藉警報或其他方式發出警告的消防裝

置或設備。 

 

第 2 級   

註冊承辦商可裝置、保養、修理和檢查任何消防裝置或設備

(手提器具除外) :  

 甲 . 經設計或改造用作輸水或其他滅火煤介的喉管及配件；或  

 乙 . 不屬第1級註冊承辦商所指明的任何其他種類的電力器具。 

 

第 3 級   

註冊承辦商可保養、修理和檢查手提設備的工作。 


